高政发〔2022〕158号

设施农用地批准书
幸福村魏立波：

根据自然资源部、农业农村部《自然资源部、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[2019]4号）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促进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宁自然资规发【2020】10号）的规定，你单位（个人）申请的设施农业项目备案有关资料已收悉，经核查，备案资料齐全，建设方案可行，用地规模合理。现同意该设施农业项目在平罗县高庄乡幸福村9队规定范围内实施，用地面积1.06亩（其中生产设施1.06亩）。使用期限到2027年9月30日止。

超面积建设、不按照方案建设或擅自改变用途的，将取消备案，并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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